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1.承担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、市人大常委会会议、常委会主任会议、常委会党组会议、机关党组会议、机关办公会议、秘书长办公会议及其他有关会议的筹备和服务工作；负责常委会会议公民旁听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省人代会郑州代表团的服务工作。
	2.受主任会议委托，拟定有关议案草案；负责起草有关文件和文字材料；编印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公报。
	3.承办市人大常委会向省人大常委会和市委的请示、报告；联系、指导县（市）、区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工作；答复市人民政府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人民检察院和县（市）、区人大常委会对有关问题的询问。
	4.办理市人大常委会及领导同志活动的具体事务；承担在我市召开的全国性、地区性人大会议的服务工作。
	5.负责机关文电、保密、档案、图书资料管理和文印工作。
	6.负责机关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市人大网站建设和管理工作，指导全市人大系统办公自动化建设工作。
	7.负责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。
	8.负责人大宣传工作。
	9.负责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财务、行政后勤管理和保卫工作。
	10.负责机关接待工作。



